
2023年活着读后感(汇总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活着读后感篇一

真希望自己好像从未活过，最好像流星，划过即逝。也可以
像夏天的蝉，知知的叫个几天几个星期。

你存在着即是一件苦差事。你得经历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情，
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无法预知明天的太阳到来之时，他
会带着怎样的光色。也许在明天，下一轮太阳升起之时，有
些人有些事，就从此与你擦肩而过。

你渴望有个人知道你，了解你，就像月亮了解太阳落下她就
要升起一样。

你渴望被照顾，渴望被理解，渴望被安慰。可是很多事情都
好像差一点点一样。

很多事你只能暗暗埋在自己的心里，因为新的记忆会随着岁
月的增长慢慢吞噬旧的记忆。活着即一种修行，一种历练。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你无法选择自己的身世。不过既
然出生，你就得竭力得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为
了自己。



活着读后感篇二

第一次读《我为什么而活着》的时候，我觉得作者似乎在阐
述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
可以令我与作者产生共鸣的地方。

再一次读完的时候，有了不同的感觉，兴许是因为长大了知
道了作者想要让我们明白的地方，也渐渐明白了人生的美好
和不幸，也明白了有了幸福，充实和不幸，我们就应该满足。

幸福

每一个人都有对爱情的渴望，每一个人都有对幸福的定义。
爱情是什么？是人类一种美好的情感，是幸福的一种定义式。
它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让人们努力地追求它。追求美好的人
生境界。作者说过“在我所爱的那些女人身上，我欠下了很
大的人情，如果不是她们，我的心也将偏狭得多。”

充实

不幸

作者说：“爱情和知识，尽其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是同
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我没有作者那么高尚的品德和伟大
的情感，我最多只能说：“对别人的不幸，我保持沉默，对
于自己的不幸，我默默的忍着。然后自己告诉自己只有幸福、
充实和完美，是不完整的一生，当有不幸的时候才会明白曾
经有多幸福。”

活着读后感篇三

很久前就知道这本书，是通过老师的介绍；今天才翻，缘于
她的介绍。



夕阳下一位叫福贵的赶牛的老人用不同的名字吆喝着老牛，
就象一个个亲人又站在眼前。他们的生活未尝不象那头老牛
一样负重着。解放前的生活如一张破了洞的网一般，紧紧地
扣着他的呼吸。从阔少爷到佃户，一夜之间的身份改变完成
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在他的生命中，几个名字撑起了他的一
生。

想起家珍，一个善良而坚韧的女人！富裕的生活没有让她变
得慵懒世俗，反而愈加衬托出她的高贵。富裕的时候她并不
高傲，我脑间唯有是她——一个城市女学生那个清纯的背影；
转折时她并不惊慌，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牌场上的哀求让我为
之动颜，离开了主房去茅屋住时的沉静让我为她赞叹；还有
失去有庆的悲痛，凤霞走时的镇静，加上那让她难堪的软骨
病，都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想起她，活着是一种沉重！

想起有庆，一个可怜而乐观的孩子！在城里出生半年就被母
亲带回了茅草屋，也就那么短暂的生命却经历了几次的生死
磨难。最真切的感受是他对羊的喜爱，赤脚走几十里从来不
喊累，那么小的孩子每天就这样上学、割草、喂羊从不怠慢，
我欣赏这样的一种品质！最痛心的是他的夭折，一个这么可
爱懂事的孩子却被狠心的医生活活地抽血而亡。这对于他来
说是一个太残酷的世界。想起他，活着是一种折磨！

想起凤霞，一个失聪而纯净的孩子！一场疾病夺取了她的言
语，却夺不去她那颗天使般的心。优越的童年的背后是无穷
的灾难，而一个柔弱的女子却支撑着一个破碎家庭的重担。
最让我感动的是她对于父母的理解和对弟弟的爱护；最让我
心酸的是她为了一段地瓜和别人争夺，仅仅为了给家人一点
干粮；最让我痛心的是由于哑而遭受的欺凌；最让我惋惜的
是幸福向她招手时，她却在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后悄然离
去！想起她，活着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想起二喜和苦根，一对在书中短暂走过的父子，惟有的只是
对活着的诠释……



活着读后感篇四

我妈总是担心我会越活越孤单，怕以后孤身一人，客死于他
乡，连一个埋我的人都没有。

我知道她的担心，她太了解我的性格。自卑且自负，孤单又
不知道如何融入人群。

她总试图用在我情绪低落时候给我讲些自己周围的事和人，
自己种的芝麻谷子今年长的可高了，隔壁邻居搬走了，然后
让我放宽心，时日还长，别想太多。讲到最后，以我的不耐
烦告终，因为我早已忘了村里的地，地里该怎么种的的种子，
我告诉她，别和一个精神病讲道理，你的道理在他那里是把
尖刀。

我时常想，或许他们没有送我读书，我会比现在快乐的多，
在东山放羊，西山种地，傻呵呵的娶个老婆，生个孩子，在
北山的山腰盖个房子，然后平平淡淡过日子。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活的不开心，我同学说这是矫情。

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看了那么多书，知道那么多道理，但是
我依旧没能过的很好，我百思不得其解，却依旧到处给人讲
道理，劝人好好活。

知道我后来的自以为是，工作后我自以为经历过确切的讲是
看过那么的生命流逝，自己应该可以结合那些道理让自己更
加阔达，让自己的道理更加深入人心。

于是，我给老l讲道理，我告诉她什么才是好好活，什么才是
康庄大道。只是她听不进去，我知道她抑郁症犯了，越说越
激动，摔碎边上的盘子，要拉开自己的手腕，我都蒙了。我
从来不知道讲道理能杀人，还自以为是的和她讲道理。



或许是太脆弱，或许是性格，也或许是后天经历。

我和人一直举《活着》的例子，结局是牵着牛的李富贵。为
什么要牵头牛呢？人性哪有道理可言？一个疯子就更没有道
理可言了。

某些人，垮掉了。

悄悄的，像个人是的，悄悄的跨掉了。

l说从来不奢望有个人去深入了解自己，也不需要谁雪中送炭，
只是希望那些不了解自己的人留些口德，也不要自以为是，
在一场自以为是的道理里杀死一个脆弱的灵魂。

活着读后感篇五

导语《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诉了在大时代背
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
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
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下面小编为您推《活着》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

“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
幸福”--出自余华的短篇小说《活着》的自序。我很喜欢这
本书，因为每当读这本书时，我就会觉得自己所面临的一切
困难其实都不算什么，人总是这样，如果他没有体会到真正
的痛苦，他会天真的以为他所面临的是天大的困难，所以便
忧郁困惑，一筹莫展。读了这本书便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去追
求我想要的幸福。

“幸福是什么?”这是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在追求的东西，也是



一个人人生价值的所在，但往往还是有很多人找不到他们想
要的幸福。而我就以读了《活着》这本书后的感悟来浅谈我对
“幸福”的一些看法吧!

活着，是为了什么而活?还是单纯的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
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基本的能力，简单的两个字却充满了对
生命的渴望和对幸福的追求，但往往现实却给了我们太多的
苦难、无聊和平庸。而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的去忍受，去担负
起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在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披荆斩棘后才
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朵幸福之花。正因为得来不易，所以
才更加渴望和珍惜。

主人公叫“福贵”，一个在现代人看来略显俗气的名字，可
是却代表了那个年代天下父母亲对子女的殷切期望。但什么
是福?什么是贵?也许他们并不知晓，他们既单纯得可爱，也
愚昧到可悲。于是一个个悲剧就此诞生，出生在富贵家庭的
福贵并没有那么像父母所希望的那样富贵，他的人生还是发
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到最后才知道好好地活着才是老百姓真
正的福贵。想来也是警醒我们每个人：今天你所拥有的如果
不努力抓紧，明天也许就不是你的了。要珍惜眼前，活在当
下。

福贵的一生可谓当时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劳苦大众对于生
活的磨难只有坚忍，而没有力量去改变他。赌光家财，气死
老父，他的人生从平坦大道走向了死胡同，但最可贵的是他
乘着自己年轻气盛，以狂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他这一生中最
爱的女人—家珍。他的幸福大门为家珍而开，也从未关过。

福贵的一生是那么的漫长也是那么的短暂，让我强忍悲痛来
复述他的一生吧!成亲不久，赌光家财，气死老父，同时失去
了最有力的精神之柱和物质之柱;家道中落，岳父强行带走怀
孕的媳妇，好在家珍最后回来了;外出买药，不幸被国民党抓
壮丁，战场上捡了一命，但也许是他的母亲一命换一命的吧;
回到家以为全家四口人可以安心过上好日子了，不料儿子有



庆十三岁时却因为救人献血过多而死，生活再次陷入悲痛;女
儿凤霞人机灵漂亮，但因为小时候的一场高烧变成了聋哑人，
本来就不舒心的日子更加难过，还好找到了一个能当半个儿
子的女婿—二喜;在以后的这段时间里恐怕是福贵一辈子中最
快乐的时候了，女婿对他们很好，全家其乐融融，但可怕的
事又发生了，女儿凤霞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死去了;不久之后
他生命中最珍爱的人，终于承受不了打击离他而去;但好歹他
还有爷孙三人相依为命，没过几年二喜因为一次建筑事故被
水泥板砸死了;原本一个六口之家，还剩两个人，但命运觉得
给他的痛苦还不够多，再一次夺走了他只有六岁大的外孙的
生命。一个迟暮之年的老人，经历了如此多的'生死离别，却
依然坚强得活着。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需要他，
被人需要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因为他知道，上天让他活着是
去努力追求幸福的，尽管幸福离他很远，尽管只剩他一个人，
但只要他自己不放弃，明天也许幸福就来到他身边了。有人
说过幸福就像一只翩翩蝴蝶，你永远也追不上它，但它却在
不经意间落在你的肩上。

宽容、善良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福贵的儿子有庆是为了
救他战友春生的老婆才不幸死去的，一开始家珍不肯原谅春
生，但大家经历了提心吊胆的文革后，命运悲苦的他们还是
重归于好，所以遭遇不幸却依然懂得宽容的福贵仍然是幸福
的，他用宽容和忘却来清除痛苦，让内心有更多的空间来容
纳幸福。

也许我们所看到的，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但我相
信任何人都会被他这种坚强所打动，从而来坚强地面对自己
的人生。也许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但也许能宽若天地。

幸福只是内心对生命流转的一种感受和领悟，而这种感觉不
在于它的长短，但只要我们感受到了它的存在，珍惜它的存
在就已经获得了幸福。

在贫苦的边缘，幸福仍然可以光顾，在光鲜的背后，幸福也



许仍然味同嚼蜡。是否幸福，不在于你所处的环境，而在于
你所营造的心境，是否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了什么，而是在
于你内心感觉到了什么。做事遵循于本心，幸福就可以很简
单，幸福的内心才是成就我们幸福人生的主体。

积极追求幸福是没有错的，但我们在匆忙赶路的时候，却忘
记了祝福。现在的我们似乎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一直在忙，
一直在往前赶，以为拼命赶路的我们会在某个终点获得幸福。
于是在这种不能停止的追求当中，我们深感疲惫，却一直不
曾追到我们希冀中的幸福。生命本就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
只是匆匆忙忙、平平庸庸的追求幸福，然而却忘却了生命中
的点点滴滴，那么我们是否幸福，都早已没有了感觉。所以
当你不停向前奔跑的时候，适当慢下来，欣赏沿途的景和人，
也许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

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样生活中也不缺
少幸福，只是缺少感知幸福的心灵。就让我们放飞心灵，感
悟幸福吧!

活着读后感篇六

《活着》读后感（精选）

读后感是我们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思想沉淀，是我们结
合书本和现实世界的认识。下面给大家带来余华的《活着》
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前天晚上看完了余华的小说《活着》，感慨万千，久久不能
回过神来，脑袋晕晕乎乎的，心痛得直掉眼泪。老师说作者
的成功之处就是让读者的眼泪流干……我“中计”了，哭得
很伤心。



看《活着》期间，我的思想一直徘徊在书本里面的情节中，
情绪久久不能平复。思潮在脑海里盘旋，在扑打，自己好象
被一个猛浪打到海底，窒息是全部的感受，说不出的凄楚，
流不完的眼泪。我问自己：活着?活着到底是什么?人生怎么
会有如此多的艰难苦涩?我的心在颤抖，我明白一个人的生命
在天地之间是多么的卑微!

看《活着》，我知道解放初期的中国真是很贫穷、很落后也
很愚昧，走了不少的弯路，让几千万的人饿死、惨死、病死
等等，真不敢相信中国人过去的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相比
过去，我心里有一种庆幸的感觉，我庆幸自己生长在幸福的
年代，没有捱过苦、没有捱过穷，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比过
去提高了很多很多，除了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医学也
都进步了，可以说是无忧无虑。可是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人
不满足，仍然在抱怨世界对我们不公平，抱怨没有幸福，是
多么的悲哀，其实自己受再多的苦和过去的苦难来相比，又
算得了什么。

想象不出，福贵这样一个人的一生是如何来承受如此多的巨
大苦难和打击，这是何等的身心折磨?他没能象他的名字一样
有福有贵，在现实的残酷中，在悲痛欲绝的环境下，福贵没
有倒下，他忍受了现实的悲伤，坚强的走过来了。最让人感
动的是，福贵在承受如此多的悲痛苦难之后，仍然能保持一
颗平和、乐观的心，真的太不容易了!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命运，结果并不重要，活着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活着，
不仅仅是呼吸，活着便是一切。人活到老时都需要承受丧亲
之痛，我们都要象福贵一样顽强生存下去，因为，活着，是
一种幸福;走过，是一种经历。

人是那么脆弱，又是那么坚韧，什么是真实的生活?如何看待
生活?生活就是如此，给予我们太多的问号和无奈，象福贵那
样大起大落、历尽苦难而仍然顽强生存下去，他在孤独的暮
年时也能以一种洞察人生的乐观来对待生命，这一点对于我
们来说都是一种生活的启迪。



看完《活着》让我深深明白：人的确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所以，活着就是福了，
我们要珍爱生命，珍惜生活，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总之，活着就是幸福。

活着读后感篇七

小狼死了，是被陈阵自己用马棒打死的，我为它难过了一整
个下午。

厚厚的一本书快要看到最后的时候，我开始猜小狼的结局会
是什么。

我想也许会让它重新回到草原，也许它爱上了它青梅竹马的
玩伴——三只小母狗中的一只，然后作者再让它们生一群可
爱的的狼狗baby，想像它们长成高大威猛的狼狗勇士。然而那
个在铁链下长大的桀骜不逊的灵魂终于还是用死亡争得了自
己的自由。

视小狼为自己生命的陈阵终于听从了毕力格老人的话，在它
生命的最后时刻用马棒将它打死——让它在还活着的时候死
去，让它飞上腾格里，成为狼图腾的祭品，成为草原上空永
不死去的狼的精灵。

这本书讲了一个传奇的故事，主人公北京知青陈阵来到内蒙
古草原牧场生活，从不喜欢狼到爱上狼研究草原狼，并像淘
气的小孩掏鸟窝一样，冒险从狼洞里掏得了一只小狼，顶着
草原养狼不敬、养狼为患的多种矛盾和压力直至将它抚养长
成一只大狼的经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线索。

作者说离开草原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不停地做着关于小狼的
梦，可是每一次的梦里，小狼都没有怨恨过他，看他的眼神



里始终都是充满爱意的，那爱意古老荒凉，温柔天真。我相
信作者没有撒谎。可是，我还是为小狼难过，因为这样的结
局，不论作者给它怎样的理由。作者让陈阵磨钝小狼四颗借
以战斗和生存的狼牙牙尖以防止它咬伤人，用铁链拴住它以
至当它听到旷野里的狼嗥时在一次次的挣脱铁链的努力中将
咽喉勒出炎症而失去与自由狼在草原上空的狼嗥对话，并最
终失去重返自由狼的群体当中的可能。忿忿然，如果可以我
真想改写这个故事......

小狼生活的那个世界叫做草原——光看这两个字只觉得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文中有大量对草原生态
的描写，比如那个天鹅湖，美得我几乎要怀疑那是作者的遐
想了；然而草原上还有人，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也像作者笔下
的用字一样触目惊心，那只天鹅的死，那群狼的死，那片草
场的消失，直叫人心痛而无奈......

总觉得厚厚的一本书其实可以再薄一些。有些话不知是作者
心里太想说还是什么原因，我好像觉得像是在听一个老人不
停地重复一个话题一样——那就是“狼图腾”三个字。对中
国历史地域人格的分析，对游牧民族的崇敬在书中多次出现
和表露，尤其是书结尾的那份“讲座”，是耐了性子看完的。
我不明白，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作者也会尽量避免重复，可是
作者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小狼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图
腾”却是两个太重的字眼，看的过程总觉得作者有一些罗嗦，
嗯，或者，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也可以看做是作者不知觉
的在内心深处所做的虔诚的一次又一次的祷告？有一些困惑。

无论如何，这本书陪我度过了夏天的一段时日，让这个平淡
的暑假有了一些纪念。我想从此我要中了草原的毒了，从此
也要中了狼的毒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在内蒙草原上截住一位
老人向他打听草原狼的故事。


